
中兴

－

沈阳商业大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

：

中兴

－

沈阳商业大厦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简称

：

中兴商业

股票代码

：

０００７１５

上市地点

：

深圳证券交易所

信息披露义务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Ｓｈｏｐｗｅｌ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Ｌｉｍｉｔｅｄ

注册地址

：

毛里求斯

通讯地址

：

香港金融街

８

号国际金融中心二期

６７０３

室

联系电话

：

＋８５２ ２５３６ ６１８３

签署日期

：

二〇一〇年十月二十五日

声 明

一

、

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以下简称

“《

证券法

》”）、《

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

》（

以下简称

“《

收购办法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

第

１５

号

－

权益变动报告书

》

及相关的法律

、

法规编制本权益变动报告书

；

二

、

依据

《

证券法

》、《

收购办法

》

的规定

，

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中兴

－

沈阳商业大厦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兴商业

”）

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

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

，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

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中兴商业拥有权益的股份

；

三

、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

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

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

，

或与之相冲突

；

四

、

本次股东持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

除信息披露义务人

外

，

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

解释或者说明

。

释 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

，

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意义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Ｓｈｏｐｗｅｌ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Ｌｉｍｉｔｅｄ

中兴商业 指 中兴

－

沈阳商业大厦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

、

基本情况

名 称

：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Ｓｈｏｐｗｅｌ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Ｌｉｍｉｔｅｄ

注 册 地

：

毛里求斯

授权代表

：

Ｔｉｍｏｔｈｙ Ｊ． Ｃｕｒｔ ／ Ｔａｒａ Ｏ

’

Ｎｅｉｌｌ

注册资本

：

２０

，

１００

美元

注册号码

：

５８６０２ Ｃ２ ／ ＧＢＬ

企业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

投资控股

经营期限

：

长期

通讯地址

：

香港金融街

８

号国际金融中心二期

６７０３

室

电 话

：

＋８５２ ２５３６６１８３

传 真

：

＋８５２ ２５２１３８６９

二

、

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现有五名董事

，

无其他高管人员

，

该五名董事的简况如下表所示

：

姓名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其他居留权 任职情况

Ｔｉｍｏｔｈｙ Ｊ． Ｃｕｒｔ

男 美国 美国 无 董事

Ｇｙａｎｅｓｈｗａｒｎａｔｈ Ｇｏｗｒｅａ

男 毛里求斯 毛里求斯 无 董事

Ｓｔｅｖｅｎ Ｒｏｂｅｒｔ Ｆｌｙｎｎ

男 英国 毛里求斯 英国 董事

Ｔａｒａ Ｅ． Ｏ

’

Ｎｅｉｌｌ

女 美国 美国 无 董事

Ｓｈａｒｍｉｌａ Ｂａｉｃｈｏｏ

女 毛里求斯 毛里求斯 无 董事

三

、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

、

控制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的发行在外的股份的简要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

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持有或控制其他中国境内

、

外上市公司

５％

以

上的股份

。

四

、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股东的相关信息

名 称

：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注 册 地

：

英属维尔京群岛

企业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持股比例

：

１００％

经营范围

：

投资控股

经营期限

：

长期

通讯地址

：

香港金融街

８

号国际金融中心二期

６７０３

室

电 话

：

＋８５２ ２５３６６１８３

传 真

：

＋８５２ ２５２１３８６９

第二节 本次权益变动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减持中兴商业股份是基于实现财务投资回报的需求而作出的商业行

为

。

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将根据证券市场整体状况并结合中兴商业的运营和发展状况及其

股票价格情况等决定是否继续减持中兴商业的股份

。

第三节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一

、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中兴商业股份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

，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中兴商业

７３

，

３７７

，

４１１

股

，

占中兴商业已发行股

份总数的

２６．３０％

，

全部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

截止到本报告书签署日

，

信息披露义务人共计持有中兴商业股份计

５９

，

４２７

，

１１１

股

，

占

其股份总额的

２１．３０％

，

全部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

二

、

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截止本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之日

，

信息披露义务人已将其持有的中兴商业

１３

，

９５０

，

３００

股流通股股份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出售

，

占中兴商业总股本的

５％

。

还剩余持有中兴商业流

通股股份为

５９

，

４２７

，

１１１

股

，

占中兴商业总股本的

２１．３％

。

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

信息披露人减持中兴商业股份的比例达到中兴商业总股本的

５％

。

其中具体变动情况如下

：

交易时间 交易数量

（

股

）

交易比例 交易方式 交易价格区间

（

元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９

日

１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３０％

大宗交易

１３．４８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５

日

１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０．６８％

大宗交易

１４．０５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５０

，

３００ ０．０２％

集中竞价

１６．３３

三

、

变动股份的权利受限制的情况

截止本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之日

，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中兴商业股份共计

５９

，

４２７

，

１１１

股

，

无设立股份权利限制情况

。

四

、

本次权益变动后上市公司控制权变动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

，

中兴商业的控股股东未发生变化

，

仍为沈阳中兴商业集团有限公

司

。

第四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一

、

买入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于本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日前六个月内没有买入中兴商业股票的情

况

。

二

、

卖出情况

交易时间 交易数量

（

股

）

交易比例 交易方式 交易价格区间

（

元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９

日

１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３０％

大宗交易

１３．４８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５

日

１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０．６８％

大宗交易

１４．０５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５０

，

３００ ０．０２％

集中竞价

１６．３３

第五节 其他重大事项

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照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有关情况进行了如实披露

，

不存在

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

。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

（

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

）

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

对其真实性

、

准确性

、

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

授权代表

：

（

签名

）

二〇一〇年 月 日

第六节 备查文件

（

一

）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注册证明及其中文翻译件

；

（

二

）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

、

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

或主要负责人

）

的名单及其身份证

明

；

（

三

）

中国证监会或深交所要求报送的其他备查文件

。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中兴

－

沈阳商业大厦

（

集团

）

股份

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太原北街

８６

号

股票简称 中兴商业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７１５

信息披露义务人

名称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Ｓｈｏｐｗｅｌ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Ｌｉｍｉｔｅｄ

信息披露义务人

注册地

毛里求斯

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 益 变 动 方 式

（

可多选

）

通 过 证 券 交 易 所 的 集 中 交 易

■

协 议 转 让

□

国 有 股 行 政 划 转 或 变 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 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

请注明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披露前拥有权益

的股份数量及占

上市公司已发行

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

７３

，

３７７

，

４１１

股 持股比例

：

２６．３０％

本 次 权 益 变 动

后

，

信息披露义

务人拥有权益的

股份数量及变动

比例

变动数量

： —

１３

，

９５０

，

３００

股 变动比例

： —

５％

本次权益变动后

，

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为

５９

，

４２７

，

１１１

股

，

持股比例

为

２１．３０％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将根据证券市场整体状况并结合中兴商业的运营和发展状况

及其股票价格情况等决定是否继续减持中兴商业的股份

。

信息披露义务人

在此前

６

个月是

否在二级市场买

卖该上市公司股

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

，

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

控股股东或实际

控制人减持时是

否存在侵害上市

公司和股东权益

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

控制人减持时是

否存在未清偿其

对 公 司 的 负 债

，

未解除公司为其

负 债 提 供 的 担

保

，

或者损害公

司利益的其他情

形

是

□

否

□

（

如是

，

请注明具体情况

）

本次权益变动是

否需取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填表说明

：

１

、

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

“

是或否

”

填写核对情况

，

选择

“

否

”

的

，

必须在栏目中加备注

予以说明

；

２

、

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

“

无

”

填写核对情况

；

３

、

需要加注说明的

，

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

４

、

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

，

可以推选其

中一人作为指定代表以共同名义制作并报送权益变动报告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

签章

）：

法定代表人

（

签章

）

日期

：

股票简称：中兴商业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７１５

公告编号：

ＺＸＳＹ２０１０－２４

中兴—沈阳商业大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公 司 收 到 第 二 大 股 东

“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ＳＨＯＰＷＥＬ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ＬＩＭＩＴＥＤ

”

减持中兴商业股份的通知

，

本次减持中兴商业股份

５０

，

３００

股

（

占中兴商

业总股本的

０．０２％

），

通过深交所竞价交易系统出售

，

减持后共持有中兴商业股份

５９

，

４２７

，

１１１

股

，

占中兴商业总股本的

２１．３％

。

本次变动前

，“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ＳＨＯＰＷＥＬ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ＬＩＭＩＴＥＤ

”

曾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９

日

、

９

月

１５

日通过深交所大宗交易系统分别减持

１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

占总股本的

４．３０％

）、

１

，

９００

，

０００

股

（

占总股本的

０．６８％

），

减持后持有中兴商业股份

５９

，

４７７

，

４１１

股

，

占中兴商业总

股本的

２１．３２％

。

公司股东

“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ＳＨＯＰＷＥＬ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ＬＩＭＩＴＥＤ

”

持有的中兴商业

股份全部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

本次权益变动后

，

其仍为公司第二大股东

。

特此公告

中兴—沈阳商业大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

○

年十月二十五日

证券简称：拓维信息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６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４５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票期权首次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

，

拓维信息系

统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完成了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

首次授予登记工作

，

期权简称

：

拓维

ＪＬＣ１

，

期权代码

：

０３７５２５

，

现将登记情况公告如下

：

一

、

股票期权首次授予具体情况

１

、

首次授予审批情况

（

１

）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９

日

，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拓维信息

”）

召开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

《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

案

）》

及其摘要等相关事项

，

并上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

（

２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９

日

，

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

《

拓维信息系统股

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修订稿

）》

等相关事项

，

该修订稿已经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

管部审核无异议

。

（

３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７

日

，

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前述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相关议案

，

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行进行核查并出具了核查意见

。

根据

《

上市公司股权

激励管理办法

（

试行

）》

以及

《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修订稿

）》（

以下

简称

“《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修订稿

）》”）

的相关授予条件

，

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条件已

满足

。

（

４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７

日

，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确定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

》，

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９

日在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

券时报

》

及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披露了

《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

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的公告

》。

（

５

）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

，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调整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授予人数和授予数量的议案

》，

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在

《

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

上披露了

《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

（

调整后

）》。

２

、

首次授予相关事项

（

１

）

首次授予日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７

日

（

２

）

授予数量

：

本激励计划拟授予激励对象

４２５

万份股票期权

，

其中首次授予股票期权

３８３

万份

，

预留股票期权

４２

万份

。

（

３

）

行权价格

：

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

２８．１９

元

，

即满足行权条件后

，

激励对

象获授的每份期权可以以

２８．１９

元的价格和行权条件购买一股公司股票

。

（

４

）

首次授予股票来源

：

为公司向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定向发行股票

。

每份股票期权拥有

在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有效期内的可行权日以行权价格和行权条件购买

１

股公司股票的权

利

。

（

５

）

首次授予期权行权安排

：

自首次授予日满

１２

个月后

，

分三期按

４０％

：

３０％

：

３０％

的

比例行权

。

二

、

股票期权首次授予登记完成情况

１

、

期权代码

、

期权简称

期权代码

：

０３７５２５

期权简称

：

拓维

ＪＬＣ１

２

、

股票期权登记人员名单及分配比例

股票期权数量

（

万

份

）

占授予总量比

例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核心业务

（

技

术

）

骨干人员

（

共

９３

人

）

３８３ ９０．１２％ ２．６３％

预留股票期权

４２ ９．８８％ ０．２９％

合计

４２５ １００．００％ ２．９２％

具体名单详见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的

《

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

（

调整后

）》。

３

、

预留股票期权将在明确授予对象时

，

另行披露授予登记等相关事项

。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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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131

� 证券简称：利欧股份 �公告编号：

2010-047

浙江利欧股份有限公司

涉及筹划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利欧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010

年

10

月

18

日发布了

《

浙江利欧股份

有限公司涉及筹划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

》，

公司正在筹划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

。

目前

，

公司以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动各项工作

，

审计

、

评估机构正在抓紧对涉及重组

事项的相关资产进行审计

、

评估

，

公司董事会将在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会议

，

审议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相关议案

。

公司股票继续停牌

，

本公司将每周发布一次重大事项进展

情况公告

。

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

证券时报

》、《

上海证券报

》

及巨潮资讯网站

（

www.cninfo.com.cn

）

刊登的公告为准

。

特此公告

。

浙江利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10

月

26

日

证券代码：

002131

证券简称：利欧股份 公告编号：

2010-048

浙江利欧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利欧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于

2010

年

10

月

18

日以电子邮件方

式发出通知

，

并通过电话进行确认

，

于

2010

年

10

月

24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

会议应出席

董事

8

名

，

实际出席

8

名

。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合法有效

。

与会董事就议案进行了审议

、

表决

，

以

8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

关于筹

划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议案

》。

董事会同意公司筹划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事项

。

根据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

》（

证监会令第

53

号

）

的相关规定

，

公司将聘请中介机构对相关资产进行初步审计

、

评

估

，

待确定具体方案后

，

将召开董事会审议并公告根据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

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

》

的要求编制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预

案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报告书及相关议案

。

公司股票继续停牌

，

公司将每周发布一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进展情况公告

。

特此公告

。

浙江利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10

月

26

日

证券代码：

002140

证券简称：东华科技 公告编号：

2010-027

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突尼斯化工集团（

GCT

）

签订日产

1800

吨硫磺制酸及低位热能回收项目总承包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

、

合同主要内容

2010

年

10

月

21

日

，

在突尼斯工业部部长和中国驻突尼斯大使的见证下

，

本公司与突尼

斯化工集团

（

GCT

）

在突尼斯市正式签署日产

1800

吨硫磺制酸及低位热能回收项目的总承包

合同

，

合同自突尼斯化工集团支付项目预付款正式生效

。

合同约定

，

本公司承担该硫磺制酸

及低位热能回收项目的设计

、

安装

、

施工和服务等工作

。

本合同价格为

1467.1701

万欧元

+

6899.7476

万美元

+2980.7318

万突尼斯第纳尔

（

按当日汇率折合人民币约

73981

万元

），

工程

建设地在突尼斯

，

合同工期

（

即自合同生效之日至装置临时接收

）

为

26

个月

。

二

、

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1

、

突尼斯化工集团创建于

1947

年

，

系突尼斯国内最大的国有公司

，

为突尼斯磷矿最大

的加工

、

出口企业

，

是传统上突尼斯最大的出口创汇企业

，

在突尼斯国民经济中占有举足轻

重的地位

。

2

、

本公司与突尼斯化工集团不存在关联关系

。

上一会计年度本公司与突尼斯化工集团

未发生类似业务

。

三

、

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与突尼斯化工集团签订上述总承包合同系日常性经营行为

，

对本公司主营业务

的独立性无重大影响

。

该总承包合同价格为

1467.1701

万欧元

+6899.7476

万美元

+2980.7318

万突尼斯第纳尔

（

按当日汇率折合人民币约

73981

万元

），

约占本公司上年度经审计主营业务收入的

41.8%

。

该合同的签署和顺利履行将进一步拓展本公司在海外市场的经营规模

，

奠定本公司开拓突

尼斯以及北非地区化学工程承包市场的坚实基础

，

并将对本公司以后会计年度的海外市场

经营业绩产生一定的影响

。

四

、

合同履行的风险提示

突尼斯政治局势稳定

，

经济持续发展

，

被誉为

"

非州最安全和稳定的国家

"

，

并与中国长期

保持着良好的外交关系

，

该合同的履行不存在政治上的风险

。

突尼斯化工集团和本公司均不

存在合同履约能力的风险

。

由于突尼斯对中国劳务准入的限制以及项目部分土建施工及安

装工程需在突尼斯当地进行分包

，

从而有可能增加该项目的管理难度

。

由于该项目收费以外

汇结算

，

亦可能存在着一定的汇率风险

。

特此公告

。

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

○

年十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122030

证券简称：

09

京综超 编号：

2010-029

2009

年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10

年付息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发行人

"

、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

）

于

2009

年

11

月

2

日发行的

2009

年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

以下简称

"

本期债券

"

）

将于

2010

年

11

月

2

日支付自

2009

年

11

月

2

日至

2010

年

11

月

1

日期间

（

以下简称

"

本年度

"

）

的利息

。

根据

《

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

有关条款的

规定

，

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

一

、

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1

、

债券名称

：

2009

年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

、

债券简称及代码

：

09

京综超

（

122030

）

3

、

发行人

：

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4

、

发行规模

：

人民币

7

亿元

5

、

债券期限

：

本期债券的存续期限为

6

年

，

第

3

年末附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

资者回售选择权

6

、

债券发行批准机关及文号

：

本期债券已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2009]971

号文核准公

开发行

7

、

债券利率

：

采用固定利率形式

，

票面年利率

5.80%

8

、

债券形式

：

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9

、

计息方式和还本付息方式

：

在本期债券的计息期限内

，

每年付息一次

；

若投资者放弃

回售选择权

，

则至

2015

年

11

月

2

日一次兑付本金

；

若投资者部分或全部行使回售选择权

，

则回售部分债券的本金在

2012

年

11

月

2

日兑付

，

未回售部分债券的本金至

2015

年

11

月

2

日兑付

（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

）。

10

、

利息登记日

：

本期债券存续期间

，

自

2010

年起每年

11

月

2

日之前的第

1

个工作日

为本期债券的利息登记日

。

11

、

付息日

：

本期债券存续期间

，

自

2010

年起每年

11

月

2

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

日

（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

）。

12

、

兑付登记日

：

2015

年

11

月

2

日之前的第

3

个工作日为本期债券本金及最后一期利

息的兑付登记日

。

在兑付登记日当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本期债券持有人

，

均有权获得所持本

期债券的本金及最后一期利息

。

13

、

兑付日

：

2015

年

11

月

2

日

（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

日

）。

14

、

信用级别

：

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

，

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AA

。

2010

年

6

月

，

经

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跟踪评级

，

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为

AA

，

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AA

。

15

、

上市时间和地点

：

本期债券于

2009

年

12

月

1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

16

、

登记

、

托管

、

委托债券派息

、

兑付机构

：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证登上海分公司

"

）

二

、

本次付息方案

按照

《

2009

年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票面利率公告

》，

本期债券的票

面利率为

5.80%

。

每手面值

1000

元的本期债券派发利息为

58.0

元

（

含税

）。

三

、

本次付息债权登记日和付息日

1

、

本次付息债权登记日

：

2010

年

11

月

1

日

。

2

、

本次付息日

：

2010

年

11

月

2

日

。

四

、

本次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至

2010

年

11

月

1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

在中证登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全体

"09

京综超

"

持有人

。

五

、

本次付息办法

1

、

本公司已与中证登上海分公司签订了

《

委托代理债券兑付

、

兑息协议

》，

委托中证登上

海分公司进行债券兑付

、

兑息

。

如本公司未按时足额将债券兑付

、

兑息资金划入中证登上海

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

则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将根据协议终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

、

兑息服

务

，

后续兑付

、

兑息工作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办理

，

相关实施事宜以本公司的公告为准

。

公司将

在本年度付息日

2

个交易日前将本年度债券的利息足额划付至中证登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

行账户

。

2

、

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在收到款项后

，

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债券利息划付给相应的

兑付机构

（

证券公司或中证登上海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

），

投资者于兑付机构领取债

券利息

。

六

、

关于向个人投资者征收企业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

》

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

，

本期债券

个人投资者应缴纳公司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

。

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将统一由各兑

付机构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向各兑付机构所在地的税务部门缴付

。

本期债券的个人利息所得税征缴说明如下

：

1

、

纳税人

：

本期债券的个人投资者

2

、

征税对象

：

本期债券的利息所得

3

、

征税税率

：

按利息额的

20%

征收

4

、

征税环节

：

个人投资者在兑付机构领取利息时由兑付机构一次性扣除

。

5

、

代扣代缴义务人

：

负责本期债券付息工作的各兑付机构

。

七

、

本期债券付息的相关机构

1

、

发行人

：

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

1

号四川经贸大厦东塔楼

法定代表人

：

彭小海

联系人

：

李春生

、

黄仁静

联系电话

：

010-88363718

传 真

：

010-88363718

邮 编

：

100037

2

、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债券受托管理人

：

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

：

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

188

号

法定代表人

：

张佑君

联系人

：

吕晓峰

、

郭瑛英

、

闫明庆

、

曾琨杰

联系电话

：

010-85130588

传 真

：

010-65185227

邮 编

：

100010

3

、

托管人

：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地址

：

上海市陆家嘴东路

166

号中国保险大厦

3

层

联系人

：

徐瑛

联系电话

：

021-68870114

邮政编码

：

200120

本公告同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www.sse.com.cn

）

和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

证券时报

》

披露

。

特此公告

。

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10

月

26

日

证券代码：

002241

证券简称：歌尔声学 公告编号：

2010-035

歌尔声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中国证监会

"

证监许可

[2010]1255

号

"

文核准

，

歌尔声学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

司

"

）

非公开发行

15,791,275

股新股

，

募集资金

521,269,987.75

元

，

扣除发行费用后

（

包括承销

保荐费

、

律师费用

、

审计师费用等

）

募集资金净额

506,219,987.75

元

。

本次发行的价格通过投

资者竞价产生

，

共有

31

位投资者提交申购报价单

，

均为有效认购

，

根据价格优先

、

数量优先

、

时间优先的规则

，

确定最后的发行价为

33.01

元

/

股

。

经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

浩

华验字

[2010]

第

90

号

"

《

验资报告

》

验证

，

此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已全部到位

。

为规范募集资金管理

，

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

，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

《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的规定

，

公司会同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

下简称

"

中信证券

"

）

分别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潍坊分行

、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潍

坊支行

、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潍坊市分行

（

以下均简称

"

开户银行

"

）

签订了

《

募集资金

三方监管协议

》，

协议三方约定主要内容如下

：

一

、

公司已分别在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潍坊分行

、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潍坊支

行

、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潍坊市分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

以下简称

"

专户

"

），

帐号

分别为

4101014210005133

、

377010100100138047

、

37001676108050158991

，

该专户仅用于公

司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

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

二

、

公司与开户银行应当共同遵守

《

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

》、《

支付结算办法

》、《

人民币

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

》

等法律

、

法规

、

规章

。

三

、

中信证券作为公司的保荐机构

，

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

对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

中信证券应当依据

《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

》

以及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

，

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

、

书面问询等

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

公司和开户银行应当配合中信证券的调查与查询

。

中信证券每季度对公

司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

四

、

公司授权中信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董文

、

任波可以随时到开户银行查询

、

复印公

司专户的资料

；

开户银行应及时

、

准确

、

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

保荐代表人向开户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

中信证

券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开户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

单位介绍信

。

五

、

开户银行按月

（

每月

5

日之前

）

向公司出具对账单

，

并抄送中信证券

。

开户银行应保

证对账单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六

、

公司一次或

12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1,000

万元

（

按照孰低原则在

1000

万元或募集资金净额的

5%

之间确定

）

的

，

开户银行应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丙方

，

同时提

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

七

、

中信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

中信证券更换保荐代表人的

，

应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开户银行

，

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三条的要求向公司

、

开户银行书面

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联系方式

。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

八

、

开户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中信证券出具对账单或向中信证券通知专户大额支取

情况

，

以及存在未配合中信证券调查专户情形的

，

公司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

金专户

。

九

、

本协议自公司

、

开户银行及中信证券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

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

，

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中信证券督导期结束后失效

。

特此公告

。

歌尔声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

○

年十月二十二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９８８

股票简称：中国银行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０－０４６

证券代码：

１１３００１

证券简称：中行转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退任及新选董事任职的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责任。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０

日，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或“本行”）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选举孙志筠女士、刘丽娜女士、姜岩松女士为本行非执行董事，选

举周文耀先生为本行独立非执行董事。本行前任非执行董事张景华先生、王刚

先生和林永泽先生任期届满，未在该次临时股东大会上接受连选。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孙志筠女士、刘丽娜女

士、姜岩松女士及周文耀先生的董事任职资格。 本行董事会于此正式宣布：自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始，孙志筠女士、刘丽娜女士和姜岩松女士就任本行非执行董

事，周文耀先生就任本行独立非执行董事，张景华先生、王刚先生和林永泽先

生退任本行非执行董事。

本行新任董事的简历如下：

孙志筠女士，

５５

岁，自

１９８２

年至

２０１０

年期间，曾出任财政部多个职位，历任

文教行政财务司文卫处干部、文教行政财务司社会保障处副处长、社会保障司

卫生医疗处处长、社会保障司副司长、司长等职。 现任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第

十届执行委员会委员。

１９８２

年

２

月毕业于山西财经大学财金系，获学士学位。

刘丽娜女士，

５５

岁，自

１９８２

年至

２０１０

年期间，曾出任财政部多个职位，历任

商贸司外贸金融处及外贸处干部、综合处副处长、外贸处处长、企业司外经处

及企业五处处长、企业司副巡视员。

１９８２

年

１

月毕业于东北财经大学，获经济学

学士学位。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获中共中央党校世界经济专业研究生学历。

姜岩松女士，

４７

岁，自

１９９９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１０

年期间，曾出任中国光大银行多

个职位，历任国际业务部副总经理及总经理、风险管理部总经理。

２０１０

年期间

曾出任光大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自

１９９９

年

３

月至

１９９９

年

１０

月期间，曾

在国家开发银行工作，出任国际金融局国际结算业务管理处负责人。 自

１９８６

年

至

１９９９

年期间，曾出任原中国投资银行多个职位，历任资金处副处长、国际业

务一部总经理、国际业务部总经理。具有高级风险管理师、高级经济师职称。现

受聘担任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员。

１９８４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

学系。

１９８６

年获北京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

周文耀先生，

６３

岁，曾于

２００３

年

４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担任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

限公司的执行董事及行政总裁。 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在香港联合交易

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 现任香港大学代理司库、校务委员会及校董会委员、香

港数码港管理有限公司主席、国际培幼会（香港）董事及沙特证券交易所公司

（

Ｔａｄａｗｕｌ

）国际咨询委员会成员。

１９９７

年至

２００３

年曾任汇丰投资管理（香港）有

限公司亚太（日本除外）地区总裁。

１９９２

年至

１９９７

年及

２００３

年至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期

间，担任香港特别行政区公司法改革常务委员会委员。 于

２００３

年至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期间担任国际证券交易所联会董事并于

２００７

年和

２００８

年担任该联会工作委员

会主席，于

２００９

年任该联会副主席，于

２００１

年至

２００７

年任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

监察委员会咨询委员会委员。 于

１９７０

年获香港大学工程学学士学位， 分别于

１９７９

年及

１９８２

年获香港大学管理学文凭及工商管理学硕士学位， 并于

１９８７

年

获香港中文大学财务学文凭（优异）。 分别于

２００３

年、

２００５

年和

２０１０

年获得香港

特别行政区政府授予的太平绅士称号、银紫荆星章和金紫荆星章。 周先生是香

港电脑学会院士、香港大学荣誉大学院士、香港科技大学荣誉大学院士、香港

特许秘书公会资深会士、英国特许秘书及行政人员公会资深会士、香港证券专

业协会荣誉会员及香港加拿大注册会计师协会荣誉注册会计师。

上述董事任期为三年，至

２０１３

年召开的本行年度股东大会之日止。 经本行

董事会审议批准，自担任本行董事之日起，孙志筠女士同时担任本行战略发展

委员会和稽核委员会委员， 刘丽娜女士同时担任本行战略发展委员会和风险

政策委员会委员， 姜岩松女士同时担任本行战略发展委员会和风险政策委员

会委员，周文耀先生同时担任本行稽核委员会、风险政策委员会以及关联交易

控制委员会委员。

经本行股东大会批准，本行非执行董事在本行领取税前薪酬的标准为：基

本酬金人民币

２０

万元╱人╱年， 担任风险政策委员会或稽核委员会主席另附

职务津贴人民币

２０

万元╱人╱年， 担任其它专业委员会主席另附职务津贴人

民币

１０

万元╱人╱年，担任专业委员会委员另附职务津贴人民币

５

万元╱人╱

年。 在多个委员会任职的董事，其酬金可以累积计算。

上述新任董事未于本行领取过任何薪酬。 孙志筠女士、刘丽娜女士及姜岩

松女士将在其任职单位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即本行的控股股东）领取

薪酬。

张景华先生、王刚先生、林永泽先生均已确认与本行董事会并无任何意见

分歧，亦无任何与其退任有关之事宜需知会本行股东。本行董事会对张景华先

生、王刚先生、林永泽先生在任职期间对本行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对

孙志筠女士、刘丽娜女士、姜岩松女士和周文耀先生的加入表示欢迎。

特此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

Ｏ

年十月二十五日


